杭州市人才认定申请单位审核意见表
	申请人姓名
	
	所在学院/部门
	

	人员类别
	事业编制人员   非编合同制人员   劳务派遣人员

	认定人才层次
	
	申请类别
	人才认定   认定备案

	审核意见：
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，严守政治纪律规矩，无任何违反政治要求的行为。严格恪守教师职业行为准则，师德表现良好，无违反师德师风的不良记录。治学态度严谨端正，恪守学术道德规范，无任何学术不端行为。严格遵守廉洁从教规定，无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等违规违纪行为。
经学院审核，该同志在政治素质、师德师风、学术诚信、廉洁自律等方面均符合相关要求，符合《杭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职业道德要求，不存在违规违纪行为。
[bookmark: _GoBack]我单位__________（同意或不同意）其申请杭州市人才分类认定。

二级党组织负责人签名（加盖党委公章）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（摘自《杭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）（发布时间：2015年3月）
（一）忠于祖国，遵守宪法和法律，具有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。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应当取消认定资格或原认定结果在申报管理系统中予以注销：
　　1.学术、业绩上弄虚作假被有关部门查处。
　　2.提供虚假材料骗取高层次人才资格。
　　3.受纪检、监察部门审查并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，在处分期内。
　　4.被处以刑事处罚，在执行期间。
　　因前款第1、2项情形取消认定资格的，3年内不再受理高层次人才认定申请。
